
致 
瓜
菓 策 
商雇 

會聲 

艰啲

臓磨韓

本 
埠
華。 
姉華 
丿用姉 
氏逝 
C世 
卽 遺 
吳落 
丿1/ 子 
活 女 
之九 
丹名

缴相芽各

特是丑知蜜

构批朗各 

风裴峡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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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五期星
敢
者
。夏
曆
吉
月
卄
五
日"
卽
本
月
小 

人
號
。
遡
我
洪
門
先
烈
大
祖 
起
義
敕
一 

國
之
期
"
鯉
于
該
日
正
午
拾
二
點
。
開 

會
紀
念
。凡
我
法
人 .一 務
要
撥
冗
蒞
臨 

。
参
加
助
慶
。
至 

111- 

一
號
晚
，大
放
洪 

門
。
献
迎
新
進
會
員
入
會 
如
有
介
紹
一 

新
進
會
員
者
"
請
早
掛
號 
一
乂
九
月
一

號
下
午
方
點
。設
筵
本
堂
一
歡
叙
一 
赴
席 

佈

“

致
公
堂
預
吿
一

者

報
名
爲
轉
、此

民
國
卄
九
年
八
月
卄

/
東
困
4

木
¥

4

氐
阜

《
各
團
体
熱
烈
歡
迎 

中
央
委
員
陳
慶
雲
。
啣
蔣
委
員
長
命
。 

偕
同
林
福
元
專
員
蒞
臨
美
洲
。
慰
間
僑 

胞
。並
負
發
展
航
空
重
任 
募
欵
購
機
。 

自
抵
美
後
。
當
地
僑
團
紛
紛
響
應
。
陳 

委
員
以
奮
國
三
藩
市
任
勝
完
畢
。
乃 

於
昨
卄
二
日
下
午
二
時
行
抵
本
埠
，)
此 

間
僑
團
聞
訊
9

備
車
前
往
英
美
交
界
之 

「
布
冷
」
關
迎
接
者
。
計
有
保
領
事
。 

吳
副
領
事
。
整

事

。
中
華
會
館
鄭
莖 

培
。
抗
日
敕
國
總
畐
孔
正
。
黃
昭
立 

。
梁
緝
光
。
中
國
航
空
建
殽
協
畠
會
 

直
屬
溫
哥
華
支
會
胡
峰
卓
。
黃
生
元
一 

符
冠
三
。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。
司
徒
捷
予 

。
阮
宗
豪
。/

南
。
國
民
黨
總
支
部 

陳
癖
牆
。
勘

偉

。
林
逸
川
。
公
債
總 

分
會
陳
品
乾
。
婁
高
華
分
部
李
照
初
。 

中
書
會
李
給
珉
。
台
山
會
館.事
生
 

。
鐵
成
崇
義
總
會
黃
少
波
。
林
三
合
。 

方
霖
勝
。陳
頴
川
總
堂
陳
宜
顯
。
陳
宜 

談
。
林
西
河
總
堂
林
舉
振 
馬
金
番

堂
馬

。
及
僑
胞
雷
錦
添
等
。
乘
車

同
返
中
華
會
館
。
稍
事
少
憩
。共
叙
茶 

点
，一暢
談
甚
歡
。
旋
往
致
公
堂 
大
漢 

報
。
國
民
黨
拜
客
。
至
五
時
駐
溫
領
事 

幫
陳
林
兩
委
貫
宴
於
中
國
酒
家
。 
邀 

請
僑
團
領
袖
作
陪
。
筵
開
數
席
。
酒
數 

巡
。
首
由
保
領
事
君
峰
宣
布
宴
會
意
旨 

。
次
請
陳
主
任
委
員
指
導
。
陳
委
員
略 

作
演
講

“隨
請
中
華
會
館
代
表
郎
梨
培 

。
航
空
支
會
代
表
胡
雍
卓 
抗
日
敕
國 

總
會
代
表
梁
雨
蒼
。
公
依
總
分
會
代
表 

陳
品
乾
。
國
民
黨
總
史
部
代
表
陳
辯
惑 

。
致
公
堂
代
表
陳
宜
顯
等
呑
有
發
揮 

末
由
吳
副
領
不
答
謝
。
如
儀
散
席

「
查
貴
會
一

备
車
 
一一輛 
a 
捐

獻
政
府
。
前
經
本
部
託£

信
托
局
化 

爲
訂
購
在
案
。
茲
准
該
局
函
送
關
於
本 

案
B

買
底
盤
。
及
裝
造
車
身
之
五
二
五 

六
號
及
四
九
叁
四
號
合
同
副
弯
二
份 

一暨
照
片
二
份
，計
四
眼
。
軍
政
部
軍

醫
署
駐
香
港
辦
妨 

紙
到
部
"
除
將
」 

留
部
行
查
外
。   

-tn 收
車
輛
收
據
二 

各
件
各
以
壹
份

其
餘
各 
一
份 

加
拿
大
立
高 

商
會 
一 附
五

:
送
請
查
收
爲
荷
。
此
致. 

華
境
中
華
瓜
菜
菓
子
零
沾
」

二
五
六
及
四
九
三
四
號
合
同
『
本
各
壹 

份
。
照
片
壹
份
.
計
二
張
，軍
政
部
接 

收
車
輛
收
據
一 
紙
。
中
華
民
國
卜
九
年 

七
月
三
H

。
財
政
部
長
孔
祥
熙
」
。
查 

核
相
片
• 

III 該
商
盘
大
連
同
各
收
據
 

合
同
)
陳
列
於
廣
裕
降
號
舖
窗
請
咨
 

僑
胞
觀
看
云
。

一 

。
教
育
分
會
墨
就
職
紀
要
 

_此
間
華
僑
教
育
會
加
拿
大
分
會
羣
" 

於
昨
卄
二
日
下
午
八
時
2

假
座
中
華
會 

.館
議
事
廳
。
舉
行
就
職
典
禮
。
丰
任
委 

員
胡
彩
星
)
領
衆
起
立
。
如
儀
行
禮
畢 

。
隨
開
第
壹
次
會
議
9

主
席
胡
彩
星
。 

紀
錄
黄
星
甫
0

甲
報
告
事
項
，㊀
主
席 

報
吿
接
收
中
華
會
館
學
務
部
主
任
胡
彩 

星
交
到
文
件
並
報
吿
開
第 
一 
次
會
議
。 

㊁
黃
委
員
孔
毕
報
吿
越
草
章
程
费
情
 

形
。
乙
討
論
事
項
。㈠
關
於
本
會
章
程 

上

案
。决
議
"
照
案
通
案
。㊁
關
於
一 

徵
求
會 

M. 
案
、次
議
。
由
卽
H

起
至
九
一 

月
拾
H

止
爲
徵
求
期
間
。
並
分
函
各
埠
一 

現
任
中
華
會
館
學
務
部
主
任
或
枚
務
主 

任
及
現
任
華
後
長
教
員
徵
求
入
會
。 

◎
登
記
人
須
嚴.寸
登
記
例
哉 

據
雲
高
華
市
四
選
舉
區
之
全
國
發
記
主 

任
聲
稱
一
各
人
須
嚴
守
全
國
登
記
規
定 

第
上
七
節 
一
該
規
定*

各
男
女
登
記 

一後 
倘
潜
居
一
或
婚
姻
有
變
動"
或
喪 

一夫 
或
喪
妻 
成
離
婚
或
操
別
業
' 

一
又
或
登
紀
者
本
人
之
地
位
有
變
更
， 諸

如
此
類

卽
通
知
駐
柯
京
政
府

一
統
計
員
至
偶
不
愼
一
而
遺
失
發
記
證 

亦
要
立
卽
向
中
央
政
府
統
計
員
請
求 

發
給
新
發
記
證
以
資
補
充
公

I 本*
新曲 

致
公
責
之
長
紅

一
不
幸
昨
八
月
H

一H
朝
八
点
魂
歸
.人

又
查
中
華
會
館
爲
開
全
僑
歡

ml 

委
員
大
會
。
茲
錄
其
通
吿
於
V

阈
。
與
小
艮
辭
一
 

?- "
四

—
有一一 

潰

。
爲
•通 
落
幼d

名 

失
恃
失
怙
。
無
父
無 

惜
聞
定
期
八
月
"
四
靴

吿
事
。
查
中
央
委
艮
兼
海
外
部
華
僑
航 

1-1- 

。
聞

空
救
國
委
員
會
主
任
怂
員
陳
慶 

-I?0

暨 
上
午

—
皿
總
井
六
)
在 H

AR
R

O
N

 

林
專
員
福
元
兩
先
生
奉
蔣
委
員
長
命
來BR

O
S.LTTX

五
卜
五
號

—
街
朿
出

美
洲
宣
慰
一

動
航
空
敕
阈
連
動
喪   

V:

一
國
紙
幣
要
艳
坎
幣 

於
昨
星
期
三
H
 

在
倫 

坎
拿
大
人
藏
有
英
國
銀 

於
八
月
上
七
批
以
前
轉

。
是
日
駕
臨
本
坤
。
本
會
館
定
於
本
月 

卄
三
日
下
午
八
時
假
座
遠
東
戯
院
開
全 

僑
歡
迎
大
會
。
仰
各
僑
胞
依
時
蒞
會
、 

一.共
養
迎
爲
要
。
此
布
。
中
華
民
國
二

0

戯
有 

一
根
據
英
財
部 

.
敦
宣
布
規
室 

一
行
紙
幣
者
。

獎
券 十
大
旗

IV1 

該
會
婦
女
在
致
公
總
一 

■
逃
走> 
德
軍
有
个
被
択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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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夜
亲
苔
签
 

經
濟
晚
餐 
大
小
識
會 

侍
女
嬌
嬈 
厚
禮
招
待 

惠
然
肯
來 
無
货
迎

其
紙
幣
云
。 

。
老

富

廉
整
籍
出
市 

春
情
艷
史
上
下
册
壹
元
五 
特
價
八 

情
絲
淚
痕
上
下
册
壺
元
二 
特
價
八
一

一
新

啟
者
本
餐
館
開.殷
多
年
向
安
黄
地
點M

N

又
近
華
毋
令
儷
一 

東
志
圖
別
業
愿
將
該
生
意
全
盤
架
物 
一
切
用
具
出
頂
與A
^
*
 

遠
近
親
朋
欲
營
斯
業
者
請
到
來
本
餐
雇
面
議
勿
失
此
善
禹
 

壹
九
四
十
年 
八
月
拾
五
日 

黨
近
埠
秘
詩
西
餐
農
胃
~ 

B
C

 C
afe-  

P.O
.  B

ox

 401  

D
uncan,  B

X
X

形

本
埠
中
華
基
督
教
會
老
亂
曾
擇
善
翁 

。
以
老
病
逝
世
。
於
昨
禮
拜
四
日
午
後 

一 
点
。
在
核
會
開
喪
出•殯
。
屆
時
中
西 

男
女
教
友
数
十
人
。
明
赴
會
。
献
花 

弔
祭
。
由
吳
品
主
祭
。
領
衆
唱
詩
。
牧 

師
占
上
祈 M

。
梁
晩
述
其
略
歷
。
牧
師

華

花
石
姻
緣
上
中
下
集
元
二
特
價
八
毛

僑

女
學
生
外
傳
三
元 

春
水
微
波
二
元
五 

以
上
五
種
有
文
學,

特
價
元
五 

特
價
元
二
一 

出
版
盲
情

酒

笈
話
⑺
千
汝
地
Q

二
三
九 

司
理 

II 科 
張
椿
傑

▲
整
 利
協
和
教
會
婦
女
會
賣
茶 

」 

開
獎
籌
欵
救
濟
傷
難
通
吿
一 

爲
通
吿
事
，•
本
會
定
於
八
月
廿
三
・
什
四
兩
天
，・(
前
定
廿
四
， 

什
五♦
現
改
早
一
天)
卽
禮
拜
五
・
六
，由
下
午
壹
點
至
十
壹
華
一 

假
座
致
公
總
堂
大
禮
廳•
・
舉
行
資
茶
開
獎
券
簿
款
；
滙
奇
殳
.. 

財
政
部
；
爲
救
濟
傷
兵
雖
民
之
用•
，目
的
籌
二
千
元
分
發
四
千 

獎
券
。，每
券
五
毫
・
・
現
將
券
分
派
各
會
員
向
男
女
僑
整
銷** 

望
各
界
僑
胞
踴
權
瞒
券;
玉
成
此
善
舉
；
庶
傷
乓
雌
民
有
頼
； 

同
人
不
勝
感
德
矣
：
此
佈
：

中
華
民
國
卄
九
年
八
月
十
五
日 

男
女
僑
胞
報
効
十
大
奨
品
列
下 

一

小
説
均
以
極
軽
巧
美
妙
之
筆
法
描
寫
痴 
婁
 

情
男
女
之
悲
歡
離
合
曲
折
離
奇
情
節
讀|
 

到
詼
諧
處
令
人
笑 
ti閱
至
傷
心
處
令
人
一,

—
-
 

淚
落
越
讀
越
緊
張
有
味
越
看
越
痛
快
淋, 

泗
眞
是
百
看
不
厭
令
人
囘
味
無
窮
欲
知

講
道
慰
其
眷
屬
。
隨
行
最
後
始 

乃
送
至
墳
塲
歸
土
公
。

*

籍
華
人
李
昭
犯
藏
烟
案
近
訊 

關
於
華
人
李
昭(
譯
音
)
。
被
控
私
藏 

鴻
片
烟
案
。
普
衙
提
番
曾
判
無
罪
一
一 

獲
W

放
。
但
皇
家
方
面
不
服
。
在
上
訴 

院
提
起
上
訴
。
昨
得
該
法
院
加
以
批
准 

云
。0

槍
砲
登
記
辦
事
處
之
近
訊 

挨
槍
砲
豊
記
辨
事
處
消
息
。
九
月
1

五 

號
爲
豊
記
槍
砲
最
後
之 
一n

。
但
自
開 

始
登
記
以
來
。
他
兩
日
，。
已
餞
記.卜
枝 

槍
之
多
。
至
所
登
記
之
槍
砲
。
種
種
式 

式
。
不
勝
枚
舉
。
有
陳
舊
而
不
堪
於
用 

者
云
，

q

一 
西
婦
住
宅
被
人
燒
俏
箱 

昨
朝
約
兩
点
至
七
点
之.時
間
內
。
有
人 

到
去
梳
斯
比
利
街
九
四 
一 
號
西
婦
摩
拉 

力
氏
之
住
宅
。
置
廢
紙
於
信
箱
內
。
然 

後
燃
之
以
火
柴
。
聞 
一 
部
分
艳
笈
地
 

程
被
焼
熾
。
而
前
門
之
玻
璃
爲
熟
度
所 

影
响
致
破
裂
云
。

@
西
女
私
帶
片
燜
入
噩
拘
 

昨
星
期
三
日
" 
在
書
局
有
西
女
象
 

爾
氏
者■

。控
以
敢
發
嘗
葯
案
。 

聞
事
前
該
西
女
到
去
警
局
探
問
某
女
監 

犯
"
却
在
自
給
與 ̂
包̂
^
"
內
藏
有 

鴻
片
烟
，爲
警
察
所
發
覺
，故
將
加
氏 

拘
捕 
一A
、

(
醫
務
所
) 

在
南
市
定
街
東
十
六
號
三
樓 

(
卽
舊
市
政
廳
樓
上) 

(
診
症
時
間)

上
午
十
點
至
卜
一 
一點

一 ̂""*

嚴
PEf簡
一
嵋 

學

內
 

專^
®
外

該
等
書
之
究
竟
如
何
美
一 

襯
價
廉
全
數
購
讀
爲
吩

奇
請

W
ah

 Sun

 B
ook

 Sho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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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 Pender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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